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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《國際民航公約》第 1 號附約與駕駛員相關之章節有那些？試列出章節

名稱並簡要說明其大綱內容。（25 分）

二、依據民用航空法第 41 條之 1 規定，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應檢查航空器所

有人或使用人之航務作業，請說明有那些情形應停止其飛航？（25 分）

三、試說明航空器使用人訂定機場最低飛航限度時，應考量之情形。（25 分）

四、試舉出五項有關飛機駕駛員之派遣規定。（25 分）


